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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体育公共产品是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职责。但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直接影响了

政府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的效果。借助外部性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对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

为的负外部性表现及产生原因进行阐述，提出多种方式供给体育公共产品、建立顺畅的利益群体

表达机制、以法治规则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绩效评估提高政府供给质量等降低体育公共产品政府

供给行为负外部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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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ing sport public goods is a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al spor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How-

ever,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the governmental behavior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exerting its 

public service func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externality theory and public selection theory,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e expressions of and causes for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al supply of sport public 

goods, and put forward ideas for lowering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al supply of sport 

public goods, such as to supply sport public goods in multiple ways, to establish a smooth interest group expression 

mechanism, to define governmental functional boundaries with legal rules, and to enhance governmental supply 

quality wit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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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体育领

域的公共服务问题倍受各界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鹏在 2008 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为群

众提供良好的体育公共服务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

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

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既是由体育事业的公益

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政府的职责和任务决定的。”在我

国，政府不仅是体育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者，而且是

体育公共产品的直接生产者。虽然公共产品本身具有

公益性，供给公共产品也被认为是政府应具备的基本

职能，但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行为同市场主体

行为一样，也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有正

负之分，但正外部性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本文主要

借助外部性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对体育公共产品政府

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进行探讨。 

 

1  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的外部性分

类及负外部性表现 
1.1  体育公共产品 

1954 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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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和非

排他性的产品[1]。这一定义中公共产品的两个“经典”

特征后来被广为接受：一是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二是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但在现实中，完全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非常少，根据受益主体范围和消费

性质，公共产品又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

品”[2]。目前，学术界对公共产品有多种定义。一般认

为，公共产品是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用于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 

体育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下位概念。参照公共

产品的定义，可将体育公共产品理解为在消费过程中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产品。闵健等[3]认为，

产品可分为“物质型产品”和“非物质型产品”，即物

品和服务两种形式。公共体育产品同样可分为有形的

产品和无形的服务。有形的公共体育产品是以一定的

物质资源为基础，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可以享用的实物

体育产品，如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公园、休闲广场等

等。无形的公共体育产品，也称公共体育服务，可进

一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为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而提

供的政策、制度性的公共体育产品，如为了发展群众

体育或体育产业制定的政策，以及为落实该政策所采

取的行动。实施某项体育政策、制度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效益，可以满足社会对体育的共同需要；二是信息

性的体育公共产品，如普及的科学健身知识和锻炼方

法就是一种信息性的体育公共产品。 

1.2  体育公共产品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分类 

外部性是指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造成影响而又未

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或收益之中，未被市

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和收益就是外部性[4]。政府

行为外部性的本质是政府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

一种外部影响，并且这种外部影响通常无法用市场价

值来衡量，对行为主体与客体来说，其成本与收益也

往往不相称[5]。由于政府行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大量存

在，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相偏离，政府行为的外部性问题近年来成为经济领域

的一个研究热点。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6]，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可作如下

分类：(1)以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的是收益还是成本为

标准，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

政府的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付出代

价。如某市承办体育大赛，使得赛场附近的出租车司

机生意兴隆。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行为使他人受损，政

府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支出。如为体育大赛进行交通

管制，给赛场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2)以时空划

分，可以分为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空间外部性

表现在外部性影响的范围，如政府制定的体育俱乐部

相关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性公共产品，可影响全国体育

俱乐部的经营；时间外部性又可分为代内外部性和代

际外部性。代内外部性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政府政策所

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在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转移。而代

际外部性则强调了政府政策的代际影响，尤其是前代

对后代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等，

如建设高尔夫球场可能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建设高

山滑雪场则可能对森林植被造成影响。 

1.3  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表现 

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比正外部

性更值得关注。因为政府行为产生负外部效应时，其

影响往往比私人市场主体的负外部效应影响更大，影

响范围更加广泛。当私人市场主体行为给他人带来负

外部效应时，可以由政府出面进行管制。而政府行为

往往不容易被约束，因此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会给受

众带来较大的损失，进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直接影

响了政府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的效果。体育公共产品

政府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在：(1)政府在直接

供给体育公共产品时，效率较低、成本高昂，由于政

府官员腐败或寻租导致的损失被转嫁到公众身上等。

例如，因政府官员偏好“政绩工程”造成体育设施盲

目建设、重复建设；在体育设施基础建设中因有些政

府官员贪污腐败造成建设成本增加；政府斥巨资兴建

体育场馆而居民缺乏身边锻炼场所，等等。(2)在间接

供给体育公共产品时，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制定

调控政策不合理等。如在职业体育联赛运作中政府干

预过多、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权被垄断、对“鸟巢”形

象等体育无形资产保护不力等。 

 

2  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行为负外部性

的理论解释 

2.1  政府的“经济人”理论 

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行

为主体具有类似市场经济人的特性，在政治上可能受

到权利、职位及其相关物质利益的驱动，而谋求个体

效用最大化。政府本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

目标，但由于政府部门具有“经济人”特性，存在自

身利益，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政府可能会与各个利益

集团相互讨价还价达成一定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否能

够最大化公共利益，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而在公共

决策的实施中，政府也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由裁量

权，使政策的实施结果有利于自身。总之，由于政府

行为主体具有类似市场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府的目

标和行为偏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造成了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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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政府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 

如果偏离了公共目标，公共机构就不能很好地代

表公共的利益。例如，政府体育部门作为体育公共产

品供给的机构，应该代表公民的体育利益，为公民提

供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但在实践中却时常会出

现初衷与结果的背离。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国家体育总

局实施的“雪炭工程”被地方政府变更后偏离了体育

总局的预期。从 2001 年开始，体育总局利用体育彩票

公益金，分期、分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援建经济实用

的小型公共体育设施。据唐逢春[7]对豫湘一些县市进行

的调查，“雪炭工程”在改善欠发达地区体育设施落后

的状况起到积极作用，推动了基层群体活动的开展，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还存在着如下问题：

(1)部分地区兴建规模超标，脱离当地的经济实力，甚

至达到当地财政不能承受的程度。如湖南桑植县的场

馆建设工程款达到了 1 300 万元，除了国家和省体育

局下拨的 200 万元以外，其余的 1 100 万元都要自筹，

以至于工程款被长期拖欠；(2)部分建室内馆投资过

大，利用率低，室外体育设施功能单调；(3)部分场馆

管理服务滞后，重建轻管，有的场馆甚至长期锁上门，

以至于人迹罕至，成为成群鸟雀筑巢的地方。之所以

出现这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地方政府未能

从群众体育需求出发，而是将援建经济实用的小型公

共体育设施的“雪炭工程”变为建设豪华体育场馆的

“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 

2.2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均衡博弈 

“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负外部性内生于公共产品

供给的公共选择制度，既和公共决策制度的功能缺陷有

着密切的联系，更与相关行为主体的缺位直接相关”[8]。

政府供给体育公共产品涉及的多个利益主体，包括政

府机构、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消费公共产品的公众

等。虽然公众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但在公共产品供

给中政府和利益集团起着决定性作用。前面谈到的“雪

炭工程”，虽然国家体育总局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必要

的体育公共设施，但基层政府部门在决定建什么体育

设施的决策上，却并未收集与采纳公众意见，没有建

立公众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制，在相关主体缺位的情

况下建设造价昂贵并且使用率极低的体育馆，而不是

建设群众需要的“身边体育场”。 

2.3  “缺乏监管的权力”导致的寻租与腐败 

缺乏监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与寻租，对公共产

品的供给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影响。如中国足协多位

高层官员被刑拘，给中国足协的公信力带来极大的负

面影响。而中国足协缺乏公信力，自然更难以开展提

高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工作。又如重庆北碚原体育局

长受贿 34.5 万元，导致体育场建设账目成了糊涂账，

体育场竣工 3 年未开放[9]。体育彩票为我国体育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经费支持，但各级体彩官员频频被抓使得

彩民失去信心，进而影响到彩票的收益[10]。 

2.4  政府行政垄断造成不完全竞争，导致经济活动低

效率 

正如青木昌彦[11]所言：政府所垄断的暴力的合法

使用权、司法裁决权和征税权，使其“潜在地具有侵

犯某些人或所有人产权的能力(和动机)，如征收高额

税收、剥夺财产、过度发行货币等。”这样，政府行为

就可能与公众利益出现偏差，而产生负外部性。例如，

体育联赛及各种体育比赛等准公共产品，其产权和市

场开发权被项目管理中心和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垄

断。但是，体育协会和管理中心却又不重视开发和利

用这些竞技体育资源的商业价值，这是导致我国竞技

体育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注重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

而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受到漠视。其次，由于竞技体

育资源到底具备多大的商业开发价值，并不容易考证，

故管理中心即使闲置竞技体育资源的商业价值也不会

被问责。而如果某一项目没有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

或者成绩退步，管理中心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因此，

管理中心往往只是在确保运动训练和比赛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进行有限的市场开发活动，而不是积极开发竞

技体育资源的商业价值，从而不能够通过增加收益来

有效地降低竞技体育运行的成本。 

 

3  降低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供给行为负外部

性的思路 
3.1  引入市场机制，多种方式供给体育公共产品 

由于政府的独家供给引起不完全竞争，导致供给

效率低、成本增加。既然负外部性是政府供给公共产

品难以避免的衍生物，那么，唯有将其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因此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参与体育公共产品

供给，发挥居民自发组织、非盈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等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应有作用。肖林鹏[12]指出：“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

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体育社团、体育基金会、民

办非企业体育单位等)，企业、个人等也都可以成为公

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它们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体

育事务都可视为公共体育服务范畴。”因此，除一些关

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体育公共产品，如群众体育基础

设施、体育政策法规等由政府提供外，一些产权归属

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

如群众性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的举办、全民健身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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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育培训服务等可由私人和企业参与提供，还有

一些可以交给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供给，如西方发

达国家的体育俱乐部、香港的青年基督教都给社区居

民提供各种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 

3.2  建立顺畅的利益群体表达机制 

当供给是集体行动中各利益相关者充分谈判的结

果时，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可能性较小，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以正外部性为主。反之，在缺乏完善的集体决

策制度、公众利益得不到正确表达时，公共产品的供

求失衡就必然产生，从而将对社会经济运行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尽管社会公众在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

品的过程中不需要直接付费，但这并不表示公众未付

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来自于社会的税收。因此，

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社会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参

与决策的权利，有必要建立顺畅的利益群体表达机制：

一是强化公民和消费者的组织程度，提升其与特殊利

益集团博弈、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二是优化决策程

序，要把听证程序作为体育公共产品决策的必要环节

纳入决策过程，重大的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必须召

开听证会，充分吸收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和本地

居民的代表参与，使其利益诉求得到通畅的表达。 

3.3  以法治规则界定政府职能边界 

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

缺乏约束。因此，以法治界定政府职能边界显然十分

必要。在布坎南等宪政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的每一项政

策都应该在一定的决策规则下做出的，规则本身决定了

决策的结果，从而政府行为应受制于规则约束[13]。要完

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公务员法》等规

范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预防和制止损害公共利益的

事件发生，明确界定政府的体育职能，提高政府的宏

观指导和监管职能。 

3.4  绩效评估提高政府供给质量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的工作成就或管理活动所产生

的积极效果。政府绩效的经济性，表现为在投入水平

一定时，成本最低；或者利用现有资金，获得最大量

和最佳比例的投入；政府绩效的效率性，表现为行政

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要素

之间的比率较高；政府绩效的效益性，表现为产出质

量好、产出导致了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公民或顾客满

意程度的出现[14]。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绩效提出质

询的声音越来越多。如在雅典奥运会后网络上引起热

议的“一枚奥运金牌 7 亿元”等等。要防范体育公共

产品的政府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必须提高政府的绩

效管理水平，把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机构的

管理中，使政府机构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

借鉴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效规范和控制行政行

为。例如，既然商业开发既不是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

的主要职责，那么就应该打破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对

竞技体育商业资源的垄断，把资源的商业开发权和经

营权交给适当的角色。因此，如果把竞技体育资源的

商业开发收益纳入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的绩效考核指

标之内，会促使管理中心主动引入专业的体育经纪公

司和体育中介参与商业开发，以提高商业开发的效率，

获得更多的商业开发收益，从而达到了优化竞技体育

资源的产权配置、降低竞技体育之成本的目的。 

 

本研究同时得到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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